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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杭州市下城区金昇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
根据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的

《杭州市下城区金昇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及本案实际催
收情况，管理人现拟于2020年6月29日起对破产财产实施第二次分配。本次
分配的总额为人民币12,840,080.51元，均为普通债权分配款。本次分配的普
通债权清偿率为3.2%，本次分配完毕后，普通债权清偿率达到11.2%。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下城区金昇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6月28日

破产清算公告
(2019)浙0681破申55号诸暨市丽成针织厂破

产案件，诸暨市人民法院指定浙江大丰律师事务
所为诸暨市丽成针织厂破产管理人。管理人在接
管过程中，未接管到诸暨市丽成针织厂的公章、财
务专用章、负责人印章和营业执照正副本。现特
此声明，上述印章、证照作废。

诸暨市丽成针织厂管理人
2020年6月28日

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与佛山市顺德金纺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与佛山市顺德金纺集团有限公

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已将其对下列
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佛山市
顺德金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与佛山市顺德

金纺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佛山市顺德金纺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向下列债务人及

担保人发布如下公告: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
担责任）。

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注：1.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联系方式：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人民路156号
联系人：蒋冰彬 电话：0571-89577964
佛山市顺德金纺集团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海尾工业区

联系人：龚雪春 电话：0757-2839339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

佛山市顺德金纺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8日

序号

1

债务人

浙江卫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号

33010120150005508

33010120150005863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借据凭证贷款余额本金（原币）单位：元

9,731,448.77

10,000,000.00

担保合同号

33100120150007277、33100520140012112

33100120150007779、33100520140012112

担保人

保证人：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洪铁钢

单位：致天下锅王宴（杭州）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米
市巷街道湖墅南路407号7幢二楼
205室

我大队因无法将催告书正常送

达于你单位，现公告送达，具体内容

如下：

我大队于2019年12月10日向

你（单位）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拱[消]行罚决字〔2019〕10000222

号），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

履行缴纳罚款的处罚决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

十四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

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

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

1.自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

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罚款交中国建

设银行（帐号：0010504006）。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

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单位）在收到催告书后有权

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你（单位）在收

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日内提出陈述

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

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杭州市拱墅区消防救援大队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送达公告

法院公告
2020年6月28日

请关注“浙江公告”微信号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浙江长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顺华日用品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金华市顺华日用品有限公司与浙江长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长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本金
合计2871.15万元及孳息（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
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金华市顺华日用品有限公司。浙江长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与金华市顺华日用品有限公司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
各方。

金华市顺华日用品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市顺华日用品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长海资产联系电话：13905799218

顺华日用品联系电话：13905796932
浙江长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市顺华日用品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8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1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
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

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借款人名称

浙江华远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0年1月31日）

合同编号

14212015280187、
14212015281142号

本金（万元）

2871.15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担保人

义乌市伊斯顿纸塑包装有限公司、浙江中佳科技有限公
司、龚奎成、吴娟民、方荣刚、龚兰英、楼文胜、方有香

备注

浙江华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的工业房地产及其土地使用权，建筑面积合
计为14874.2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22376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金额分别为2836万元、904万元。

陈春梅与浙江长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浙江长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陈春梅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陈春梅已将其对债务人本金合计41.12万元及孳息（包括但不限
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长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陈春梅与浙江长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知各借款人及担
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长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
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长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陈春梅联系电话：15858909518
长海资产联系电话：13905799218 陈春梅

浙江长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8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11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
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

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借款人名称

义乌市天力彩印厂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9月30日）

合同编号

53022014280233号

本金（万元）

41.12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担保人

保证人：义乌市心上人服饰有限公司、龚兴红、吴苏娟、童元文、姚丽

备注

（2019）浙0102民初5936号
郑文成、余辉木：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至盛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郑文成、余辉木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 0102 民初 5936 号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1982号

叶继周、吴卫媛、毛碧游、吴礼花、叶继清、季小
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裕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被
告叶继周、吴卫媛、毛碧游、吴礼花、叶继清、季小英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
0102民初1982号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上午9:30在基金小镇法庭（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
26号）第一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1807号

高继云、陈亮亮：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茗发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被告高继云、陈亮亮追偿权纠纷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20) 浙 0102 民 初
1807 号 起 诉 状 和 证 据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等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9 月 17 日上午9:30在基金小镇法庭（杭州市
上城区白云路26号）第一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2326号

浙江源程汇贸易有限公司、邓正飞、周建东、周
嘉露：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被告浙江源程汇贸易有限公司、邓正飞、周建东、周
嘉露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
浙 0102 民初 2326 号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0年9
月17日下午2时45分在基金小镇法庭（杭州市上城
区白云路26号）第三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2325号

戚路凯、姚飞燕、戚冠明、葛小平：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永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戚路凯、姚飞燕、
戚冠明、葛小平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0)浙0102 民初2325 号起诉状和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
2020年9月17日下午2时45分在基金小镇法庭（杭
州市上城区白云路 26
号）第三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 浙 0102 民 初
2056号

徐群、周建荣：本
院受理原告蔡德正、蔡
智渊诉被告徐群、周建
荣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浙0102民初2056
号起诉状和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
2020年9月17日下午3时00分在基金小镇法庭（杭
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第三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1820号

王永杰：本院受理原告彻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浙 0102 民初 1820 号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在基金小镇人民法庭（杭州
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第一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1935号

杭州杰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杜杭、白璇诉被告杭州杰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
内。本院定于2020年9月1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
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 浙0108 民初1915号

杭州杰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朱庆
扬、许黎诉被告杭州杰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
2020年9月10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1898号

杭州有范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
笑冉诉被告杭州有范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教育培训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
2020年9月14日上午9时00分在浦沿第二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1806号

长泰县晨宝妇幼用品店:本院受理原告贝因美股
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长泰县晨宝妇幼用品店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
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9
月 11 日上午 9 时 05 分在浦沿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1777号

卢军建:本院受理原告孙宇诉被告卢军建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
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
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1434号

俞来明:本院受理原告周茶仙诉被告俞来明生命
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
内。本院定于2020年9月15日上午9时05分在浦沿
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1242号

任灿江:本院受理原告周翔诉被告任灿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和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1222号

浙江华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四川
嘉事蓉锦医药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华旭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葡立药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
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9月14日下午
14时40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9877号

陈仲旺：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思将诉被告陈仲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9）浙0110民初19877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六份，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82破9号

本院根据债务人宁波博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申
请，于2020年5月29日裁定受理了宁波博艺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宁波安全三江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宁波博艺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债权人应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债权申报地
点：宁波安全三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地址：浙
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环城北路西段207弄19号世茂日
湖中心 1 号楼 14 楼 1401 室，联系人：胡珂迪，电话：
18892618565, 0574-87281192),债权申报期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至2020年7月22日止。债权人申报债权时
需要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
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逾期申报将依法处
置。宁波博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破产
清算期间，有关宁波博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民
事诉讼，只能向本院提起，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依法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该
公司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对该公司
财产的保全措施依法应当解除，执行程序依法应当
中止，该公司的财产非经本院同意，不得查封、扣押、
冻结或处置。宁波博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应在公告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并提
交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以及
相关印章，宁波博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将于2020年7月28日上午9时在本院机关第
十审判庭召开（地址：浙江省慈溪市浒山街道寺山支
路60号慈溪市人民法院B楼三楼）。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 浙 0225
民催6号

无 锡 旭 缆
光 电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因 遗 失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一
张，该汇票号码

为 31300051/49670671、汇票金额为人民币伍万元
整，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
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无锡旭缆光电设备有限公
司。

二、公示催告票据凭证:上述该银行承兑汇票号
码为31300051/49670671、汇票金额为人民币伍万元
整、出票人为宁波海橙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宁波
焕禧实业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象山支行、出票日期为2019年9月17日、汇票
到期日为2020年3月17日、最后持票人为无锡旭缆
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 自 2020 年 6 月 22 日起至
2020年8月22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9）浙0281民初6780号

宁波市欧电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程达：本院受理
原告宁波舜超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市欧
电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余姚市兆鑫照明电器有限
公司、程鹏、程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281 民初 6780 号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司法
鉴定意见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二天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余姚市人民法院丈亭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